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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

 

 

甘建职院发〔2016〕155 号 

 

 

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
关于印发《外国专家管理制度》的通知 

 
各处、室、系、部： 

   根据学院跨国合作办学的发展需要，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学

院外国专家日常管理工作，依据相关规定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

了外国专家管理制度。现将制度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

2016 年 12 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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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书记，院长，副院长，院长助理，工会，团委 

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6 年 12 月 15 日印发 



 

- 3 - 
 

外国专家管理制度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外国专家的招聘、教学、生活、安全

等方面的管理，使学校与外国专家所签订的聘用合同得以顺利履

行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章 外国专家的招聘及录用 

第二条 学校通过正规渠道（省外国专家局或其他政府机构

推荐的中介组织、直接与国外友好学校有教师交流合作项目、声

誉良好的其他中介组织或网站等）或直接与个人联系，招聘外国

专家。 

第三条 外国专家须持有大学学士以上学位，并有两年以上

相关工作经验。 

第四条 学校通过中介机构或者直接与外国专家签订聘用协

议，并为其办理《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》。 

第五条 外国专家凭《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》，在国外申请

工作签证后来华工作。 

第六条 外国专家来华后要到学校指定医院体检，体检合格

后由学校代其办理《外国专家证》、《外国人居留许可》等证件。

证件办理妥当之后，双方签订的聘用合同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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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外国专家的教学管理 

第七条 外国专家要学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等

涉及教育领域的法律法规，学习教学大纲以及学校的管理规定。 

第八条 外国专家要学习中国的宗教政策、民俗风情。 

第九条 外国专家不能在课堂上宣传宗教，不能谈论政治、

色情等话题。 

第十条 外国专家应该积极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去，课前认真

备课，在教案中注明每堂课的教学重点，使教学内容充实活泼。 

第十一条 学校定期对外国专家的教学质量进行调查评估，

将结果告知外国专家的同时还应提出教学建议。外国专家可以同

学校教务人员研究讨论，改善教学质量。 

第十二条 对工作积极、成绩突出、贡献较大的外国专家，

经学院领导批准后可上报省教育厅、省外专局，授予甘肃省外国

专家荣誉奖项“敦煌奖”。 

第十三条 学校每学期由组织人事处、教务处、督导室等协

同对外国专家的教学工作组织评估考核，连续两次考核不合格或

者连续两次在教学工作中出现严重违反学校规章制度的情况，学

校可依据相关政策规定终止与外国专家的合同。 

第十四条 外国专家要按时上课下课，不得迟到早退，不得

将含酒精饮料带到学校教学区，不得在课堂上吸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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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未经学校同意，外国专家不得在本校以外的其他机

构兼职。 

第四章 外国专家的日常管理 

第十六条 学院为外国专家免费提供配有基本生活设施的专

家公寓。外国专家个人承担住房发生的水、电、燃气、供热、网

络及维修等费用。 

第十七条 公寓内的设备如出现故障、损坏，外国专家应向

学院外事办公室反映，由外事办公室协助联系物业公司或后勤部

门维修。 

第十八条 外国专家工资待遇按国家外国专家局有关规定执

行，并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。 

第十九条 学院为外国专家购买《外籍及港澳台来华人士综

合医疗保险》。 

第二十条 学院为外国专家提供来我院任教时的交通费（经

济舱机票、硬卧火车票），如合同期满后解约，我院为其报销返

程交通费，行程路线由外事办公室指定。 

第二十一条 外国专家请病假须出示医生证明。1 年内累计

请病假不满 30 天，工资按 100%发给；超过 30 天，根据有关规

定可解除合同；若未解除合同，工资可按 70%发给，直到恢复

正常工作为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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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条 外国专家请事假须经外事办公室同意，工资按

日扣发。1 年内事假累计不得超过 10 天，连续事假不得超过 3

天。否则超过 1 天，可扣发两天工资。 

第二十三条 外国专家未经同意旷职 1 天，扣发 3 天工资。

情节严重的，学校有权解除合同，并追究其违约责任。 

第二十四条 外国专家享受合同期内的中国法定假日及寒暑

假。并可按其国籍和信仰相应享受下列节日休假。 

圣诞节 3 天； 宰牲节（古尔邦节）3 天； 开斋节 1 天；泼水

节 1 天 

第二十五条 外国专家与学校聘用期满后，须向学校归还图

书、教学设备等物品，清点宿舍物品无误后离开。 

第五章 外国专家的安全管理 

第二十六条 外国专家应该保持积极、健康、安全的生活方

式。 

第二十七条 外国专家到任后，外事工作人员应向外国专家

宣传和介绍我国中央、地方政府和学校的有关法规、制度，包括

作息时间、公寓内的电器设备安全。 

第二十八条 外事办公室应将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、常用报

警、求助电话等，告知外国专家，以保证其随时都能得到帮助。 

第二十九条 外国专家在公寓内应注意防火，不卧床吸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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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私自安装使用大功率电器，离开房间关闭电器电源，不在公寓

内存放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品。 

    第三十条 外国专家的安全由学院保卫处负责，外事办公室

协助落实。安全工作人员应熟悉紧急情况下的安全应急措施，做

到临危不乱，切实保障外国专家的人身、财产安全，做好防盗、

防火等工作，防止各种意外事故发生。 

    第三十一条 外国专家外出旅游，须向学院外事办公室告知

去向和返回时间。 

第三十二条 外国专家外出应遵守交通规则，注意交通安全；

不与陌生人搭讪，保管好自己随身财物，避免被骗、失窃事件发

生。 

第三十三条 如外国专家触犯中国法律，则交由公安机关处

理。 

第六章 其他事项 

第三十四条 合同期满，学校将根据外国专家的表现出具推

荐信或证明书；如因外国专家过错或主动辞职而导致合同提前终

止，外国专家须向学校赔付合同约定的违约金。 

第三十五条 外国专家有信仰宗教的自由，但要尊重中国的

宗教政策，不得传播宗教。未经地方政府批准，不得成立跨学校、

跨地区的组织，不得散播反华言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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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六条 外国专家的居住地点变更，应在 10 日内由学校

工作人员陪同到公安机关办理变更手续。 

第三十七条 外国专家在合同期满之前辞职或者学校与外国

专家约定解除合同时，外国专家应主动将《外国专家证》、《外国

人居留许可》等证件交由学校送去相关部门注销。 

第三十八条 本管理制度由学校外事办公室负责解释，涉及

本制度之外的未尽事宜，根据省外国专家局相关规定由组织人事

处与外国专家本人协商解决。 


